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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效力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的生效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的无效

Click to add Title    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处理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的撤销

• 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，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
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各方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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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对于非要式合同，只要当事人主体资格、合
同形式及合同内容等方面均符合法律、行政
法规的要求，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，合同成
立即生效；

• 对于法定的或约定的要式合同，则应当依法
或依约定满足要式条件，合同才能生效。比
如建设工程合同，双方当事人必须签订书面
合同才能生效。

合同的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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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无效

• 无效合同，是指虽然已经双方当事人订立、成
立，但因其内容和形式违反了法律、法规的强
制性规定，或者损害了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、
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因而不为法律所
承认和保护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。

• 无效合同自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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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无效

   《合同法》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合同无效：

• 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，损害国家利
益。

• 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。
•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。
•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
• 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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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撤销
   可撤销合同是指虽经当事人协商一致，但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，
   允许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，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合同。

•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。

• 显失公平的合同。

– 显失公平是指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优势或利用对方没经验，致使双
方的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对等，是对方遭受重大不利，而自己获得不
平衡的重大利益。

– 其构成要件有：
• 合同在订立时就显失公平；
• 合同的内容在客观上利益严重失衡；
• 受有过高利益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利用对方的故意。

• 一方采用欺诈、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
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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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撤销

• 乘人之危是指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时，为牟取不当利益，
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达，从而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
为，其构成要件：

– 不法行为乘对方危难或急迫之际逼迫对方
• 受害人出现了财产、生命、健康、名誉等方面的危机状况，另一方行
为人为故意利用受害人这种危难或急迫同其订立不公平的合同。

– 受害人因为自身危难或急迫而订立合同
• 受害人明知该合同将使自身利益受到重大损害，但因其陷于危难或急
迫而订立该合同。

– 不法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超出了法律允许的程度
• 不法行为人通过利用对方危难或急迫，获取了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的
重大利益，明显违背了合同公平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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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处理

• 无效合同和被撤销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。如果当事人一
方或双方已经履行了合同，就应对因无效合同或被撤销合
同的履行而引起的财产后果进行处理。

• 按照 《合同法》 的规定
– 合同当事人应将因履行无效合同或被撤销合同而取得的对方
财产归还给对方，使合同财产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合同
订立之前的状态。

– 如果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过错方应
赔偿无过错方的损失；若双方都有过错，则双方均应承担各
自相应的责任；对于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他人利益
的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，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
者返还集体、第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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